
— 1 —

体育总局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
情况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规定，2013 年 5 月至 7

月，审计署对体育总局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

了审计。根据体育总局提供的资料，截至 2014 年 10月底，审

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如下：

2013年5月，体育总局办公厅、群众体育司、宣传司将未纳

入年度会议计划、且可以在京内组织召开的全国体育系统相关

工作会议，分别安排在浙江省温州市、宁波市和福建省福州市

召开，参会人员分别为111人、154人、149人，其中业务司和所

属单位等京内人员分别占参会总人数的59%、53%、48%，涉及

往返交通费、住宿费共计83.25万元。

针对以上问题，体育总局采取措施加强了制度建设和会议

计划管理，印发了《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加强会议管理、严格

执行会议计划有关事宜的通知》等制度，对 2013年、2014年会

议计划进行压减合并，进一步精简会议，节约开支。


